丰台区2024年餐饮行业
油烟升级改造以奖代补工作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北京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接诉即办”改革专项小组关于印发<2024年接诉即办“每月一题”推动解决重点民生诉求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京接改组发〔2023〕6号)、《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推进2024年接诉即办“每月一题”餐饮油烟治理工作的函》（京环函〔2024〕7号），鼓励餐饮行业主动开展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切实解决“达标扰民”“扎堆扰民”等油烟扰民问题，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升级改造，是指餐饮单位采用加装活性炭吸附或整体更换油烟净化设施的方式，提升餐饮油烟净化效率，有效解决餐饮油烟扰民问题。
第三条  升级改造后采用静电+光氧、静电+光氧+活性炭吸附工艺的油烟净化设施，适用本办法。单独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艺的油烟净化设施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资金的管理遵循计划先行、统筹安排、绩效导向、科学监管的原则，充分发挥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

第二章  补助范围

第五条  全区范围内，于2024年11月30日之前完成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的餐饮单位，升级改造后废气排放满足北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488-2018）的，可享受一次性补助资金。

第三章  资金补助标准

第六条  根据餐饮单位油烟净化设施工艺，分3类，每类3档进行补助：
第一类：整体更换油烟净化器，工艺为“静电+光氧+活性炭吸附”的。小型餐饮单位（风量2000-4000m³/h）给予1000元补助；中型餐饮单位（风量6000-10000m³/h）给予3000元补助；大型餐饮单位（风量≥12000m³/h）给予6000元补助。
第二类：整体更换油烟净化器，工艺为“静电+光氧”的。小型餐饮单位（风量2000-4000m³/h）给予600元补助；中型餐饮单位（风量6000-10000m³/h）给予1800元补助；大型餐饮单位（风量≥12000m³/h）给予3600元补助。
第三类：不整体更换油烟净化器，只在原有油烟净化器上单独加装活性炭吸附。小型餐饮单位（风量2000-4000m³/h）给予100元补助；中型餐饮单位（风量6000-10000m³/h）给予300元补助；大型餐饮单位（风量≥12000m³/h）给予600元补助。
第七条  在2024年6月30日前与厂家签订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合同，并于9月30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的餐饮单位，全额发放补助资金；11月30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的餐饮单位，按照对应补助资金的50%发放补助资金。
在2024年6月30日后与厂家签订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合同，并于9月30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的餐饮单位，按照对应补助资金的50%发放补助资金；11月30日前完成升级改造的餐饮单位，按照对应补助资金的30%发放补助资金
2024年12月1日以后签订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合同的将不再发放区财政补助资金。
第八条  补助资金的发放时间以餐饮单位升级改造验收通过为准。补助资金按照餐饮单位选取的最优治理工艺进行发放。

第四章  资金安排及拨付程序

第九条   补助资金统一安排在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由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根据2024年度区域内餐饮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拟补助清单和资金预算报丰台区财政局，丰台区财政局按照预算管理程序安排预算资金。
第十条   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完成后，餐饮单位提出验收申请，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组织验收。餐饮单位验收时需提供升级改造前后对比照片、油烟净化设施更换或加装活性炭设备购买发票及升级改造前后的废气检测报告。
第十一条  经验收通过的项目，由丰台区生态环境局按照补助标准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各餐饮单位。若未通过验收的项目，餐饮单位将不能享受区补助资金。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各餐饮单位是实施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的责任主体，应自主选择治理技术和设备，承担改造项目的安全、环保、节能责任。
第十三条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要加大监督执法及资金投入力度，制定补助政策，做好宣传动员、建立台账、编制资金预算、跟踪改造过程、组织项目验收、建立资金及项目管理的“一户一档”等工作。
第十四条  丰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结合餐饮油烟信访举报投诉情况，确定2024年度油烟净化设施升级改造计划，组织项目验收。
丰台区财政局负责安排升级改造项目以奖代补资金，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的监督。
餐饮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开展餐饮单位安全检查。
第十五条  奖励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虚报、骗取、截留、挪用奖励资金。对违反规定的，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丰台区生态环境局、丰台区财政局、丰台区市场监管局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验收要求按照北京市《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1488-2018）执行。


